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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医学生物免疫学会会员管理办法 
 

根据学会章程第三章的规定，结合本会工作的实际情况，对本会的会员管理制定如下管理办法： 

第一条  会员种类: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 

1.个人会员：普通个人会员、专业个人会员。 

2.单位会员：普通单位会员、科研/临床基地单位会员、技术培训基地单位会员。 

第二条  会员条件：有加入本会的意愿，拥护本会的章程。 

（一）普通个人会员：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为普通个人会员： 

1. 高等院校医学、药学、检验、护理、生物技术等相关专业毕业，从事医学生物免疫学相关的基础

研究及临床工作的医生、教师、药师、技师、护士、实验员、技师、工程师、研究员等专业技术人员。 

2. 热心医学生物免疫学事业的非专业人士。 

（二）专业个人会员：符合下列条件者可申请成为专业个人会员： 

1. 具有医学生物免疫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历者。 

2. 从事医学生物免疫相关工作，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者。 

（三）普通单位会员：凡热心于医学生物免疫事业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均可申请成为单位会员。 

（四）科研/临床基地单位会员：普通单位会员；至少有 3名从事医学生物免疫学工作的副高及以上

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并有一定的从事医学生物免疫学的研究经历；申请临床基地的医疗机构，有经过本

学会认可的专业培训机构培训过的医生、护士及实验技术员至少各一名；建有规范的生物免疫实验室并配

备必要的实验设备。符合上述条件者可申请成为科研基地(或临床基地)单位会员。 

（五）技术培训基地单位会员：除符合科研/临床基地单位会员的条件外，至少有一名从事医学生物

免疫学工作的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学科带头人；有一定的培训或教学经验。 

第三条  会员入会程序： 

（一）普通个人会员：个人提交申请表，经理事会审核批准后成为普通会员。 

（二）专业个人会员：个人提交申请表，经理事会审核批准后成为专业会员。 

（三）普通单位会员：单位提出申请，经理事会审批后，成为单位会员。经本会指导、推动成立的各

地区医学生物免疫学会自动成为单位会员。 

（四）科研/临床基地单位会员、技术培训基地单位会员：单位提出申请，学术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

进行资料审核，必要时实地考察，然后报学会常务理事会审批。 

第四条  会员权利： 

（一）普通个人会员： 

1.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 对学会工作有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3. 优先参加本会的学术会议及有关学术活动。 

4. 优惠取得学会有关学术资料。 

5. 参与优秀论文评选和奖励活动，优先参加学会组织的访问、考察和会议，以及加入国际学术组织。 

6. 优先在本会主办的期刊、网站等媒体上发表会员的稿件。 

7. 优先或优惠参加本会举办的技术培训、继续教育及学术会议。 

8. 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二）专业个人会员：除享有普通个人会员的权利外，尚有以下权利： 

1. 免费获得年度学术活动计划表、学会相关期刊或所在专科分会论文汇编。 

2. 可优先被推选为理事会、学术委员会或专科分会委员会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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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通单位会员： 

1. 优先参加本会的有关活动。 

2. 优惠取得本会的有关学术资料。 

3. 单位会员的成员可优先或优惠获得参加本会举办的技术培训、继续教育及学术会议。 

4. 可要求本会优先给予技术咨询。 

5. 可要求本会给予其单位会员挂牌服务，免费获得在本会网站的推介及连接服务。 

6. 优惠获得本会的技术认证和技术推荐服务。 

7. 可申请成为本会的基础研究基地、临床研究基地或技术培训基地。 

8. 可请求本会协助举办培训班等。 

9. 协助开展有关的学术和科普活动。 

10. 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四）科研/临床基地单位会员： 

1. 享有普通单位会员的所有权利。 

2. 免费在学会网站的“科研/临床基地”栏目给予介绍。 

（五）技术培训基地单位会员： 

1. 享有普通单位会员及科研/临床基地单位会员的所有权利。 

2. 免费在学会网站的“技术培训基地”栏目给予介绍。 

3. 可以对外提供医学生物免疫的技术培训服务，本会认可其颁发的培训结业(毕业)证书。 

第五条  会员义务： 

（一）遵守本会章程。 

（二）执行本会决议。 

（三）维护本会合法权益。 

（四）完成本会委托的工作。 

（五）积极参加本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六）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七）按时缴纳会费(本学会免除会费者除外)： 

1. 普通个人会员：终身免除会员费。 

2. 专业个人会员：100 元人民币/年。 

3. 普通单位会员：1000 元人民币/年。 

4. 科研/临床基地单位会员：2000 元人民币/年。 

5. 技术培训基地单位会员：3000 元人民币/年。 

第六条  会员证书及牌匾： 

1. 个人会员由本会发给会员证书(电子版)。会员证书(电子版)由本会统一制作。 

2. 各类单位会员由本会颁发相应的单位会员证书及牌匾。证书及牌匾由学会统一制作。 

第七条  会员退会或除名： 

1.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 

2. 会员两年不交纳会费(免除会费者除外)，或连续多年不参加本会活动者，视为自动退会。 

3. 严重违反本章程行为的会员，经理事会表决通过，予以除名。 

第八条  本办法经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生效。 

第九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本会理事会。 




